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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医保〔2024〕25号

六安市叶集区医疗保障局 六安市叶集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做好叶集—固始“一河两岸一座城”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同城化经办工作的通知

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“抓叶集、促崛起、聚特色、塑产城”

的实施意见》（叶发〔2021〕12 号）和《叶集—固始“一河两

岸”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合作区发展规划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

《固始—叶集“一河两岸一座城”医保同城化待遇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（固医保〔2024〕29 号）文件内容，为扎实推进叶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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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始两地医保待遇同城化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叶集—固始城乡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保待遇同城化经办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定点医院互认

将固始县人民医院、中医院、妇幼保健院、河南信合医院、

陈淋镇中心卫生院等 5家医疗机构纳入叶集区定点管理，将叶集

区人民医院、四方医院、妇幼保健院、史河街道卫生服务中心、

海豚脑康医院等 5家医疗机构纳入固始县定点管理（逐步扩大到

区内所有定点医院）。叶集区和固始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

保人员在上述 10家医院就医时，无需办理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手

续，即可享受同城化待遇（仅限住院结算），即：服务项目、药

品和耗材等目录按照就医地政策执行，起付线、报销比例等按照

参保地同级医疗机构执行。

二、经办操作流程

（一）入院登记。试点医院应当主动为参保人员提供相关政

策咨询，指引符合政策参保人员办理医保入院手续；参保人员在

试点定点医院就医时，应主动表明参保身份，出示医保电子凭证

或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凭证。

（二）出院结算。参保群众在试点医院就医出院时，由试点

医院按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进行预结算，生成异地就医直接

结算相关单据后，再撤销该笔费用。

（三）费用拨付。定点医院每周一将上周参保群众异地就医

直接结算单、身份证复印件、社保卡（银行卡）复印件电子版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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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适当方式传递至区医保经办机构（节假日顺延），区医保经办

机构核准相关费用后，传递至固始县医保经办机构，按照本地相

应级别医疗机构的起付标准、报销比例给予核算，并予 20个工

作日内给予拨付。对医疗费用超出 1万元的，两地经办机构开通

绿色通道，在 7个工作日内拨付。经办人员在资料传递中注意做

好保密工作，不得泄露患者就诊信息。

（四）病历保存。试点医院应确保病历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

性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保存。区医保经办机构每月结合日常

审核工作将相关资料提取至本单位存档。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沟通机制。两地经办机构、定点医院应密切配合，

指定专人负责联系沟通，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问题沟通处理机

制，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和问题的迅速解决。在遇到特殊情况或

疑难问题时，各方应迅速响应，共同研究解决方案，保障参保群

众的合理权益。

（二）加强内部管理。定点医院应加强内部管理，约束医护

人员医保服务行为，时刻接受群众监督，同时定期对医护人员进

行政策培训，提升医保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能力，为参保群众提供

准确的咨询和周到的医疗服务。

（三）强化基金监管。建立联合监督管理机制，由参保地医

保稽核部门联合就医地医保经办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和经办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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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落实医保同城化待遇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违规行为进行严

肃处理，确保医保基金安全使用。

（四）不断优化完善。两地经办机构应召集相关人员定期对

医保同城化待遇落实工作进行评估和总结，不断优化经办流程，

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。

本流程自 2024年 12月 1日起实施

附件：固始—叶集“一河两岸一座城”医保同城化待遇人员

就诊台账。

六安市叶集区医疗保障局 六安市叶集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年 1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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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固始—叶集“一河两岸一座城”医保同城化待遇人员就诊台账

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就诊医疗机构 入院时间 出院时间 出院诊断 总费用
政策范围内费用

（目录内费用）
联系方式 开户行 开户人 银行卡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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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叶集区医疗保障局 2024年 12月 1日印发


